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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山大学理学院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暂

行规定

为加强我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监控，严格审查学位论文撰写过程

中的抄袭、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，学院利用学校引进的中国知网 “学位

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”(简称为‘TMLC 系统’)对评阅送审前的学位

论文及答辩完的最终版本学位论文进行文字复制比检测。暂行规定如下：

第一条 检测范围

申请我院博士、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均须检测。

第二条 检测内容



学位论文正文部分（不包含封面、扉页、原创性声明及版权使用授权

书、中英文摘要、目录、参考文献、附录、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

与主要成果、致谢、作者简介等部分）。

第三条 检测办法

（一）检测指标

总文字复制比：指学位论文中总的重合字数在总的论文字数中所占的

比例。学位论文中连续 20个字符与比对文献中相同即为重合。

（二）评阅送审前的学位论文检测结果及处理

1.总文字复制比≤20%（不含自引部分，下同）的，视为通过，可进

入学位论文评阅环节。

2.总文字复制比＞20%的，视为不通过，本次学位申请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答辩完的最终版本学位论文检测结果及处理

1.总文字复制比≤20%（不含自引部分，下同）的，视为通过，可提

交最终版本的学位论文并上报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。

2.总文字复制比＞20%的，视为不通过，不予上报学院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进行学位审议，延期至下一轮次重新申请学位。

（四）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除了对文字复制比进行检测以外，

对其他有关违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学术不端行为，均应进行审查。严

禁抄袭他人作品，剽窃他人的学术观点、学术思想、实验数据和调查结果

等行为；严禁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，故意假造、篡改实验或调研数据、结



论和引用的资料等行为；严禁未参加实际研究或论著写作而在别人发表的

作品中署名，及未经被署名人同意而署其名等行为。

第四条 申诉程序

学位申请人对检测结果及处理有异议的，经指导教师同意后，向学院

提出申诉。学院组织专家审核、认定，并报送校学位办公室，校学位评定

委员会对处理意见和结果进行最终裁决。

第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，由理学院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燕山大学理学院

2022 年 6月 30 日


